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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信用报告代替无违法违规证明（升级）实施方案的通知

粤办函〔 2023〕 306 号

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省有关单位：

《信用报告代替无违法违规证明（升级）实施方案》已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

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省发展改革委反映。

省政府办公厅 

2023 年 11 月 14 日

信用报告代替无违法违规

证明（升级）实施方案 

2021 年 8 月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信用报告代替企业无违法违规证明改革实施方案》，部

署推行企业在“信用广东”网自主打印信用报告代替赴相关部门办理无违法违规证明改革工作。

为落实省委“ 1310”具体部署，发挥信用建设对优化营商环境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巩固和拓展

改革成果，现就推进实施信用报告代替无违法违规证明工作制定本升级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2024 年 2 月 1 日起在全省推行以公共信用信息报告（无违法违规证明版）代替 38 个领

域无违法违规证明，进一步便利省内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个体工商户等信用主体经营活动。

二、新增范围

（一）新增报告服务对象。除广东省范围内注册的企业外，新增省内事业单位、社会组

织、个体工商户等信用主体可以开具公共信用信息报告（无违法违规证明版）。

（二）拓宽报告查询领域。在《信用报告代替企业无违法违规证明改革实施方案》 11 个

领域的基础上新增：新闻出版、版权、教育、科技、工业和信息化、民族宗教、公安、民政、

社会组织、司法行政、财政、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交通运输、水利、农业农村、商务、卫生

健康、退役军人事务、体育、统计、地方金融监管、粮食和储备、能源、林业、中医药、法院

执行等 27 个查询领域。

三、进度安排

（一）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省直和中直驻粤有关单位完成相关监管信息的核查归集

工作，依托省数据资源“一网共享”平台与信用广东平台实时交换共享。

（二） 2024 年 1 月 31 日前，省发展改革委完成公共信用信息报告（无违法违规证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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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模块系统升级，实施信用报告代替相关无违法违规证明。

四、任务分工

（一）归集共享监管信息。首批实施领域的省直和中直驻粤单位负责核查区分相关监管

信息，如属“双公示”信息的，按照“双公示”数据要求推送；其他监管信息继续通过原渠道

实时推送共享至信用广东平台。

新增实施领域的省直和中直驻粤单位负责全面组织归集相关无违法违规证明需核查的

监管信息，对近三年来信息逐一核实，如属“双公示”信息的，按照“双公示”数据要求推送；

其他监管信息通过在省数据资源“一网共享”平台编目挂接方式实时推送共享至信用广东平台。

失信被执行人信息由信用广东平台对接国家公共信用信息平台获取。

按照“谁形成、谁负责”原则，各信息来源单位应对数据的全面性、真实性、准确性负

责，确保应归尽归、全量共享。

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负责畅通数据交换共享渠道，建立数据对账机制，确保数据信息

实时交换共享、完整一致。

（二）升级信用报告查询模块。省发展改革委依托“信用广东”网，升级完善公共信用

信息报告（无违法违规证明版）查询模块。信用主体在省统一身份认证平台自主注册后，可以

在“信用广东”网、粤商通等渠道获取本单位公共信用信息报告（无违法违规证明版）；可以根

据应用场景，自行选择信用报告涵盖的时间和领域；可以向第三方提供授权查询二维码，用于

第三方查询和下载信用报告及进行真实性验证。

存在违法违规记录信息的信用主体，如有需要可向作出处理决定的机关申请对违法违

规行为的严重程度予以说明。

附件： 1. 信用报告代替无违法违规证明实施领域及服务对象 

2. 监管信息归集共享责任分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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